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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9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19181.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

意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更名的复函(国办

函〔2006〕63号)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： 你单位《关

于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及办公室更名的请示》（国

农改〔2006〕6号）收悉。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函复如

下： 同意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更名为国务院农村综

合改革工作小组，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相应

更名为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，作为工作小组

的办事机构，继续挂靠财政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